
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意向投资人预招募公告
2025年9月28日，大余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2025）赣0723破申7号民事裁定，受理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同日作出（2025）赣0723破7号决定书，指定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为充分发掘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的运营价值、提升债权清偿比例，有效维护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方的合法权益，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并高效推进破产程序，管理人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规定，面向社会公开预招募意向投资人。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概况
（一）工商登记信息
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4月7日，法定代表人为廖年生，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7235535044280，注册资本为12000万元人民币，住所地：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新世纪工业园。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公司股东：廖年生认缴出资2880万元，持股比例24%；黄惠群认缴出资720万元，持股比例6%；江西润泽控股有限公司认缴8400万元，持股比例70%。经营范围：大容量注射剂(多层共挤膜输液袋、玻璃输液瓶、直立式聚丙烯输液袋）、小容量注射剂A线为非最终灭菌、小容量注射剂B线为最终灭菌（人胎盘组织液）的生产、销售；医药技术开发；新药研究与开发；医药技术转让、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主要资产情况
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作为一家存续的医药生产企业，经过多年发展，积累了较为扎实的资产基础，主要资产包括：
1.核心生产资质：公司持有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及符合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相关认证。其获批的生产范围涵盖大容量注射剂（多层共挤膜输液袋、玻璃输液瓶、直立式聚丙烯输液袋）和小容量注射剂（非最终灭菌、最终灭菌，含人胎盘组织液），具备完整的药品生产准入资格，是其最核心的无形资产和价值所在。
2.实体生产设施与场地：公司拥有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大余县南安镇新世纪工业园的现代化生产基地。该基地配套有符合GMP标准的生产车间、净化系统、仓储设施及辅助用房。同时，公司已通过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大余县新世纪工业小区原润泽药业东南侧地块业用地的使用权。 土地与生产设施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可快速恢复生产的实体平台。
3.知识产权组合：（1）专利技术：拥有多项药品制备技术专利，技术领域覆盖胞磷胆碱钠注射液、利巴韦林衍生物、抗肿瘤药物组合物、多种基础输液（如氯化钠、葡萄糖氯化钠）及特色制剂（如人胎盘组织液、腹膜透析液）等，具备较强的技术研发储备。（2）商标品牌：持有“润泽”、“润宜”、“润立袋”、“特凌”、“RUNCER”等30余项有效注册商标，品牌体系完整，市场认知度良好。（3）著作权：持有“润泽”、“瑞珑”等美术作品著作权。
4.资本结构：公司注册资本为1.2亿元人民币，根据公开信息，注册资本已全部实缴到位，股东出资义务已履行完毕。
二、重整投资价值简述
虽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裁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但具有一定的重整价值，为战略投资人提供了以较低成本、高效率盘活优质医药产业资源的重大机遇（注：管理人将根据预招募情况，在具备条件时，向法院申请转换为重整程序）。其重整投资价值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核心优势：
（一）稀缺的“生产平台”价值：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其“资质+土地+厂房+设备”四位一体的完整生产平台。成功重整后，投资人可直接承接GMP认证资质，利用现有设施快速恢复生产，彻底规避新建药厂面临的漫长审批周期和高昂沉没成本，实现业务的“即插即用”，抢占市场先机。
（三）深厚的技术与品牌积淀：公司积累的40余项核心专利构成了坚实的技术壁垒，为产品线的恢复、升级和创新提供了强大支撑。同时，30余项有效商标形成了完整的品牌体系，可直接用于市场推广，显著降低品牌建设成本和时间。
（四）稳健的实体资产保障：公司拥有的两处工业用地及地上建筑物、设备，是价值稳定、易于处置的优质实体资产。这些资产不仅为生产经营提供物理基础，也为重整投资提供了坚实的安全垫和后续融资的抵押保障。
（五）法律框架下的重生机遇：在法院主导和管理人监督的破产重整程序下，企业历史债务将依法得到集中清理和有序化解。投资人有望以“干净”的资产负债表接手企业，摆脱历史包袱，轻装上阵，专注于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和价值创造。
综上所述，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具备“资质稀缺、平台完整、技术扎实、资产清晰”的显著优势。本次预招募旨在引入具备产业背景、雄厚资金和先进管理能力的战略投资人，共同推动企业涅槃重生，实现债权人、投资人及社会多方共赢。
三、预招募须知
（一）本次预招募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预招募，本公告内容对全体意向投资人同等适用。
（二）本公告不构成要约，不构成管理人的任何承诺或保证。
（三）本次预招募所发布的信息、数据、照片、视频等，管理人不提供保证或担保。意向投资人应自行对债务人进行尽职调查或考察，如需查阅债务人财务资料、评估资料以及债权申报、经营情况等资料，可向管理人提出书面调查申请。
（四）由于各种因素可能导致的不可预期变化，管理人有权根据需要变更预招募事项的有关内容及时间安排，参与预招募的意向投资人需无条件接受可能的变化，并根据管理人的安排配合相关预招募进程。如有变化，以管理人的通知为准。如出现影响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破产工作的重大事项或大余县人民法院提出要求，管理人可以中止或撤回本预招募计划。本预招募计划中止或撤回的，管理人无需对意向投资人所投入的工作进行任何补偿。
（五）预招募期间，如有意向投资人自愿向管理人提交保证金或提供共益债借款，则正式招募时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资格。
（六）本预招募公告由管理人负责解释。
四、预招募目的
本次预招募旨在借助潜在投资人在产业、管理、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对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重整可行性进行洽谈并初步确定投资人意向，或为本案后续资产处置工作确定初步意向。
五、意向投资人基本条件与优先资格
（一）意向投资人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投资人应当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或者具备相应经营管理能力的自然人，具有较高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
2.意向投资人于本预招募公告发布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意向投资人现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限制消费措施，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4.意向投资人在参与预招募、遴选过程中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接受人民法院和管理人依法监督。
5.意向投资人应具有足够的资金实力进行投资，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支付投资款，并出具相应的资信证明或其他履约能力证明。
6.意向投资人应具备与本案项目相适应的经营和管理能力。
7.意向投资人可以是单独投资人亦可是组成的联合体。联合体成员均须符合本公告载明的预招募条件。组成联合体的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本案预招募。联合体各成员间应当明确牵头方，说明成员组成、合作方式、职责分工及权利和义务，并承诺承担连带责任。
（二）意向投资人优先资格。
管理人拟对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复工复产，如有意向投资人自愿向管理人缴纳保证金560万元或者提供共益债560万元借款，则其享有正式招募投资人时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资格。
六、预招募具体安排
（一）预招募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5年11月10日止。
（二）联系地址、联系人
[bookmark: _GoBack]联系地址：江西省赣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赞贤路紫金广场A栋15楼江西海融律师事务所。
联系方式：13907979549（郭），18707973905（张）。
（咨询时间：工作日 8:30-12:00，14:30-18:00）
（三）尽职调查
意向投资人如需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应向管理人提出书面《尽职调查申请书》（见附件），管理人接到申请后安排配合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
本预招募公告所述信息并不当然替代意向投资人的尽职调查。意向投资人可自行或委托中介机构对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进行尽职调查。管理人在尽职调查阶段向意向投资人提供的资料仅供参考，意向投资人应以自行尽职调查结果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意向投资人开展尽职调查所需费用由其自行承担。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符合条件的投资人前来接洽，共商投资合作事宜。
特此公告！
     
江西润泽药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五日
附件：《尽职调查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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